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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化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基于对公司战略定位、业务结构、人员状况、投资项目等全面、完整的

相关尽职调查工作仍需时间，预计在本次权益变动后六个月内，天津丰利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丰利）没有改变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也尚未制定没

有对公司主营业务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天津丰利将在现行法律法规许可且条件

成熟的情况下，根据上市公司战略发展调整和突出主业优势的需要，以利于企业

长远发展的可行方式，支持公司进行技术变革与业务创新，全面提升其在环保领

域的综合竞争力。 

2、截止本公告日，除计划出售新疆君创能源设备有限公司股权外，未来十

二个月天津丰利没有其他就对公司或其子公司的重大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

与他人合资或者合作达成实质性计划或时间表，亦不存在对公司进行购买或置换

资产达成实质重组的计划或时间表。 

3、天津丰利承诺在本次受让徐州杰能科技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

能科技）股权后 12个月内，不直接或间接转让公司股票。 

2016 年 6 月 24 日，公司接控股股东杰能科技递交的《告知函》，杰能科技

股权结构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发生变化。具体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权变化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杰能科技持有公司 21000万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6%，

为公司控股股东。 

2016年 6月 22日，杰能科技股东王文举、贾红生、侯国富、袁邦银、任国

宏、吴永胜、蒋允刚、朱拥军、杨启昌、唐文杰、魏周、谢伟、张兆瑞、程怀志、

朱德明、王永浩、陈刚、裴万柱、罗彬、宋怀强、李广伟、朱怀成、卢彬、刘斌、



唐鹏程、郝献涛、裘佩莹、朱运东、苗中华、朱钢、廖接见、祝伟、马晓莉、邵

梁萍、李艳、张伟、王爱生等 37人分别与天津丰利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协

议约定，上述自然人股东分别将所持杰能科技股权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天津丰利。

转让前后，杰能科技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姓  名 
转让前 

持股比例 

转让后 

持股比例 

1 王文举 25.45% 0 

2 贾红生 6.91% 5.18% 

3 裴万柱 6.36% 0 

4 陈刚 6.36% 0 

5 王永浩 6.36% 0 

6 侯国富 6.36% 0 

7 王爱生 4.64% 0 

8 杨启昌 
3% 

                

0 

9 谢伟 2.91% 2.18% 

10 张兆瑞 2.82% 0 

11 程怀志 2.18% 0 

12 朱德明 2.18% 0 

13 吴永胜 2.18% 0 

14 任国宏 2% 0 

15 魏周 1.82% 0 

16 罗彬 1.36% 0 

17 宋怀强 1.36% 0 

18 唐文杰 1.27% 0 

19 朱拥军 1.27% 0 

20 蒋允刚 1.27% 0 

21 袁邦银 1.27% 0 

22 李鹏云 1.09% 0 

23 李广伟 1.09% 0 

24 朱怀城 1.09% 0 

25 卢彬 0.91% 0 



26 刘彬 0.91% 0.68% 

27 郝献涛 0.55% 0 

28 裘佩莹 0.55% 0 

29 朱运东 0.55% 0 

30 苗中华 0.55% 0 

31 朱刚 0.55% 0 

32 廖接见 0.55% 0 

33 祝伟 0.45% 0 

34 马晓莉 0.45% 0 

35 邵梁萍 0.45% 0 

36 李艳 0.45% 0 

37 张伟 0.45% 0 

38 天津丰利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0  91.96%  

合计  100% 100% 

近日上述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完成。  

二、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化情况 

（一）原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协议解除情况 

1、一致行动承诺情况 

鉴于王文举、贾红生、裴万柱、陈刚、王永浩、候国富等 6人计划联合出资

人共同出资设立杰能科技，基于各方长期合作关系，上述 6 名自然人于 2007 年

5月 20日签署了《一致行动关系协议书》，主要约定如下： 

（1）任一方按照杰能科技章程的规定提出提案或临时提案，均应事先与其

他各方协商一致； 

（2）各方应在董事会、股东（大）会召开日十日前，就提交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提案的表决协调一致；并按协调一致的立场行使其股份表

决权；如果各方对重大事项不能协商一致，以持股多的一方的表决意见为准； 

（3）任一方如需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及行使表决权的，只能委托本

协议的另一方作为其代理人，并按前段所述协调一致的立场在授权委托书中分别

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审议事项作赞成、反对或弃权的指示； 

（4）各方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间就本协议所述事项互为一致行动人，各方

承诺将严格遵守和履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



于一致行动人的义务和责任； 

（5）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的公司存续期间，本协议持续有效。任何一方不

得对外转让出资；若在股东内部转让，应转让给一致行动人的其他方； 

（6）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任何一方不得再与其他股东结合为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关系协议书》签署后，上述 6名自然人均遵守了一致行动的约定

和承诺，未发生违反一致行动的情形。 

在《一致行动关系协议书》解除前，上述 6名自然人合计持有杰能科技 57.82%

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一致行动协议解除的情况 

近日公司原实际控制人王文举、贾红生、裴万柱、陈刚、王永浩、候国富签

署了《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协议书》，具体情况如下： 

（1）各方一致同意于《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协议书》签署日起，解除 2007

年 5月 20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关系协议书》，以及协议项下所涉的一致行动人关

系。 

（2）各方一致确认：截至《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协议书》签署日，各方基

于《一致行动关系协议书》的履行不存在任何争议事项。 

3、解除一致行动关系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王文举、贾红生、裴万柱、陈刚、王永浩、候国富等 6人签署《解除一

致行动人关系协议书》，解除其一致行动关系，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解除

一致行动关系后，控股股东仍为杰能科技。杰能科技的股东持股比较分散，单个

股东均无法单独对公司形成控制，因此签署《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协议书》后，

在杰能科技股权结构变更前，公司暂无实际控制人。 

     （二）杰能科技股权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天津丰利收购杰能科技股权后，持有杰能科技 91.96%股权，为杰能科技控

股股东。由于丰利财富（北京）国际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天津丰利 100%

的股权，自然人毛凤丽持有丰利财富（北京）国际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4.29%

的股权，因此，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毛凤丽。 



具体控制关系图如下： 

 

三、其他事项说明 

1、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天津丰利编制了《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王文举编制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财务顾问对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出具了核查意见。报告书和核查意见全文于 2016年 6月 28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2、天津丰利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详见同日刊登的《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 

3、本次杰能科技股权变更后，实际控制人将会继续履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关

于公司独立运作、不进行同业竞争等相关承诺。 

特此公告。 

 

 

                                    徐州科融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